
 

版本：114年8月12日 

 

光華數位新天地115年全館行銷活動 

需求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光華數位新天地係配合本府規劃光華資訊產業專區三期開發計畫，為形塑

極具臺灣特色的創意、文化、資訊產業園區，由本府興建第一期之資訊產業

大樓。本商場2、3樓安置原光華商場196位攤商，4、5樓安置原西寧電子商

場181位攤商進駐，6樓設置維修中心，1樓為公共服務區提供資訊產業發展

所需之動、靜態展示、金融及餐飲等公共服務。本商場於97年7月19日開

幕，營運至今將屆滿十七年，在各攤商與業者歷經十七年的努力，光華數位

新天地儼然已成為民眾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3C 商場，本會期望辦理全館行

銷活動吸引不同消費客群為光華帶來人潮、拉抬買氣，提振商場整體績效，

打造光華數位新天地成為指標性之資訊商場及增加商場能見度。  

 

貳、計畫期程：自議價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內完成履行契約。(以實際合約為 

              主) 

 

叁、計畫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光華商場數位新天地發展協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光華商場數位新天地發展協會 

執行單位：本案得標廠商 

協辦單位：臺北市市場處 

 

 



 

肆、計畫應辦理工作項目及說明： 

活動日期 115年度(不含7~8月光華周年慶期間)舉辦8檔全館行銷活動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北市光華商場數位新天地發展協會 

計畫原則 
本計畫為吸引人潮進入商場，計畫辦理集客促銷活動，例如手遊、虛

擬實境、電競、VR、Cosplay、AI…等。 

經費預算 新台幣3,000,000元整(含稅) 

項目 內容 說明 

活動 

資源引進 

廠商須提供資源引進並詳細名列數量，分別於活動期間

依各樓層特色商品規劃促銷活動。 

得標廠商應向商場內店家詢問參與促銷活動意願，以促

銷活動或是商家配合提供消費折扣的方式規劃相關機制

及配套措施，提出1至3種「全館」、「2-3樓」及「4-5

樓」促銷活動，以提振活動人氣與買氣。 

展示區活動 
應於每檔活動期間(至少2週)利用動態展示區辦理與消費

大眾互動性活動。 

行銷宣傳 

活動期間透過 DM 發放、海報製作張貼、關東旗、社群媒

體(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等宣傳管道提高

曝光 

執行成效 

滿意度調查 
消費者滿意度調查之有效樣本數應至少1,062份，攤商滿

意度調查之有效樣本數應至少191份。 

提升來客數 

商場平均每日來客數約為21,718人，投標廠商於活動期

間需提升平均每日來客數至少10%至23,890人以上，如未

達10%，每少1%(無條件進位)減少價金給付3仟元，最高

以3萬元為限。 

 



 

伍、行政作業： 

(一)各場活動之細項執行計畫或相關文案資料(含問巻、工作流程及分工 

    表、製作物等)，需配合主辦單位實際時程需求，至少於活動日前12 

    工作天提供稿件，內容需經本會核定後始得執行 

(二)媒體廣告及宣傳物之宣傳文字、圖案標誌等相關製作物須於輸出前 

    提供樣稿確認，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始得製作、對外公開發佈、印 

    行、張貼或分送，除本會另有約定外，至少應於活動日前一週刊 

    登。 

(三)活動至少前一日完成現場布置(包含軟體硬體設備、舞台、燈光、音 

    響、安全設施、播放器材、活動看板之安装、搭設及操作，裝飾 

    物、用具之擺設等)、攤位設置及桌椅等之供應與安全檢驗確保安全 

    無虞，並依規定申請相關許可。 

(四)相關媒體廣告及宣傳物應加註「社團法人臺北市光華商場數位新天 

    地發展協會」及明確標示「廣告」字樣，違反本項規定則該項目不 

    予支付契約價金。 

 

陸、其他作業需求及廠商應履約事項： 

(一)得標廠商須依評選建議修正服務建議書納為合約之附件，得標廠商 

    應提出細部執行計畫書經主辦單位審核後據以實施。履約期間各工 

    作項目、活動內容及期程本會保留視實際需要變更調整權利。因應 

    公共衛生事件，本案各活動可能延期或取消等變動，將須配合調整 

    細部執行計畫書規劃內容。 

(二)廠商投標時應於服務建議書中提出整體經費規劃、人力、工作時程 

    及各項戶外活動之雨天、颱風、其它天災及意外備案(含緊急應變之 

    設備、人力、防護措施，所需時間及執行步驟)，活動經費以呈現辦  



 

    理各項活動之財務需求。 

(三)廠商須就活動內容規劃與主、協辦單位聯繫、協調，並出席主辦單 

    位召開之活動相關會議(如定期工作會議、成果檢討會議、審查會 

    議、攤商說明會、媒體會談、驗收會議等)及提出說明或簡報，俾主 

    辦單位確實掌握各項工作進度。 

(四)續前項，廠商須就活動內容規劃於細部執行計畫書內，提供以週為 

    單位之甘特圖。 

(五)廠商應提供足額工作人員(場控、接待、活動諮詢、指引、舞助、攝 

    影等)並統籌協調安排活動現場及外圍相關工作，包括工作人員調 

    度、現場交通、安全管制、舞台表演區之表演、民眾問題回覆及其 

    他工作執行。並搭配本會人員負責活動現場拍照、媒體及貴賓之邀 

    請、招待等工作，設計及提供本活動相關識別證件供工作人員配 

    戴。適當派駐秩序維護人員以維活動安全，活動前廠商應負責相關 

    安全檢查工作。活動應提送完整執行計書，經本會同意後執行。 

(六)遵守活動場地之使用規則，場地應設置垃圾分類之垃圾桶並定時派 

    人清潔且更換垃圾袋(符合本府環保局規定之専用垃圾袋)，活動結 

    束後依主辦單位規定期限內，將垃圾清理完畢並將現場恢復原狀， 

    如未依限清除處理時，主辦單位得視造成實際之損害要求賠償。 

(七)已知當天會降雨，舞台與觀眾席均應於活動前提出雨備措施；如遇 

    天候況不穩定，無法確知活動期間是否會下雨時，廠商須事先準備 

    伸縮式帳棚及充足搭設人力，以隨時因應天候變化。廠商應於指定 

    時間內，以30分鐘搭設完畢為原則，完成場地雨備設施。 

(八)本案活動結束後，廠商應針對各項主題活動執行過程與結果，進行 

    活動檢討及效益評估製作結案報告，分析整體效益及媒體效應，以 

    瞭解活動成效，俾提供本會爾後活動計畫研擬參考。並設計客觀機 



 

    制，估計活動參與人次及活動營業額。 

(九)其他經本會要求配合之事項。 

柒、履約罰則: 

一、    延遲扣款規定 

(一) 廠商同意依本案規定及附件所訂之進度如期完成，如有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使本案之執行無法如期完成時，每逾期 1 日按本案總 

金額 0.5%計懲罰性違約金。 

(二) 廠商未執行之項目係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時，本會除扣除該項目費

用外，本會得另按本案總經費 20%計懲罰性違約金。 

(三) 本會得逕行自廠商之請款內扣除本案所訂各項違約金，如有不足，

再另向廠商請求之。 

(四) 廠商已執行項目之驗收結果與本案約定不符時，本會得減價驗收。 

二、 例外辦法 

若延遲交貨之原因可歸責本會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時，廠商可提出事實 

報告經本會同意後，免除此延誤之天數與罰金。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權利歸屬 

      (一)廠商執行本案所完成及衍生之設計、圖形、美術、語文、攝影、電 

          腦程式、視聽等著作均以本會或本會指定之人為著作人，並享有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廠商同意不干涉中衛中心指定之人日後運 

          用。 

(二)廠商保證參與執行本案之人員及第三人因本案所完成著作，與其人 

    員及該第三人約定以本會或本會指定之人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人 

    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 保密責任 

(一) 廠商及其人員因執行本案知悉或持有本會之專業技術與營業秘密



 

等機密資料或文件，負有保密義務，並僅限於廠商履行本案 

之必要人員得接觸，非經本會事先書面同意，不得作為其他 

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洩漏或公開予任何第三人。 

(二) 廠商應要求其參與本案之人員遵守本條約定。如前述廠商人員及 

第三人違反本條約定時，廠商與其人員、第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 

    三、文宣規劃 

     於工作項目涉及政府計畫政策文宣之規劃執行時，廠商方應依 

   「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 

     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不得以置 

     入性行銷方式進行。廠商如有違反，致本會遭政府單位扣款 

     時，廠商方須負賠償責任 

玖、投標相關規範: 

   一、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一)依法設立登記之公司，且營業項目應與本採購標的有關。 

      (二)投標廠商不得為經數位發展部依據「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 

          品限制使用原則」第 3 點所核定廠商清單之廠商，亦不得提供經數 

          位發展部依據同原則與同點所核定產品清單之產品。 

   二、應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投標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但依法無者得免繳。 

      (二)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蓋章之最近 1 期營業人銷售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 

          提出最近 1 期證明者，得以前 1 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 

          第 1 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領統一發 



 

           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上開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 

           稅之查復表代之。 

       (三)廠商信用證明影本（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 

           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 

           錄證明影本，查覆單經塗改或無查覆單位及經辦員蓋章者無效）。 

     三、投標方式 

   由投標單位以本需求說明文件為基礎，擬定詳細執行內容之計畫書 

   並備齊相關投標文件，於截止收件時間前送至指定地點（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6樓)）。本會辦公室收件並審查確認 

   投標廠商申請資格及文件後，將另行安排符合資格之投標廠商至指 

   定地點進行簡報。 

三、 投標應備文件 

(一) 投標文件使用之文字：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 

資料得使用英文。 

四、 投標應備文件： 

        1.投標計畫書電子檔 1式 1 份。 

        2.合法登記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其他合法經營之證明文件 1 份。 

五、 投標計畫書內容及評審方式 

      (一)計畫書內容 

        1.計畫書內容撰寫格式 

         (1)以中文 12 級字以上撰寫，佐證資料可為英文，紙張大小為 A4 規 

            格，內容以中文橫式由左至右繕打，並加裝封面裝訂成冊。 

         (2)封面註明本專案名稱、廠商名稱及聯絡人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投標用封套或信封均由投標廠商自行準備）。 

       (3)除封面及目錄外，一律於各頁下方中央位置加註頁碼，裝訂線在左 



 

        側。 

      2.計畫書內容請分別依以下規定大綱項目 

(1) 企劃目標 

(2) 企劃內容：114 年品牌整合行銷暨促銷活動勞務委託案（請依前述  

          專案內容說明撰寫相關構想）。 

(3) 執行期程（須依前述交付時程規劃）。 

(4) 其他加值服務 

(5) 預定成果及效益 

(6) 計畫經費： 

須列出總經費及分項經費及比例，並提供報價估價單。 

(7) 單位簡介及實績： 

單位簡介(專案團隊)及過去規劃相關設計專案，含名稱、時間、內 

容等資料。 

   *投標廠商如認為以上規定內容仍有不足之處或其他原創構想，得自 

    行提出並於企劃書中說明。 

六、 評審方式 

本案係分資格審查及現場評選兩階段辦理審查，由本中心組成評審小組

進行評選。 

    1.資格審查：由本會需求單位確認提案廠商資格及提案資料內容進行初 

                審，通過者通知進行第二階段提案簡報之評選。 

    2.現場評選： 

     (1)由各評選委員依據合格公司提報之計畫書與現場簡報，以評選項目及 

        評分標準，分別評定各投標公司之得分，加總計算各公司之序位並予 

        排序，總分平均低於 70分者不予納入排序，依排序前後決定優勝名次。 

        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標價亦 

        相同時，由評選委員會討論決定之。 

     (2)審查評分項目分配比例： 

         



 

          A.提案企劃的完整性（佔 25％）。 

          B.規劃展場內容的豐富性（佔 25％）。 

          C.執行團隊之機動配合能力及過去履約績效（佔 20％）。 

          D.廠商資源引進之豐富性(佔 20%) 

          E.經費編列之合理性（佔 10％）。 

拾、其他: 

  一、本案承攬廠商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範 

  二、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可與本會協調共議之。 

  三、本案承辦內容相關問題，請洽（02）2341-2202 王小姐 

 

 


